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科會計畫案計畫主持人、研究奬助生(學習關係)申請書   本表自111年3月16日起適用

計畫名稱 以創新模糊模型為基礎之不同結構複雜系統同步與控制法則建立   

委託機構 ■國科會 紅框內不可塗改 
計 畫 編 號 MOST 105-2218-E-027-005 (參照核定清單)

會 計 編 號 請洽詢主計室(分機 1505) 

任職單位 自動化所
計畫案延遲送件原因(詳閱備註九) 請說明原因 

聯絡人姓名、分機 王小明(分機 1234)

姓  名/身分證字號 計畫職稱 學歷/學級 支給年月份
支給上限/標準 

(請依支領狀況擇一勾選) 備註(符合者請勾選，可複選) 

王小明 

A123456789 

不可塗改 

兼任人員

(研究獎助生) 
碩士就讀中 

_110_年□1月□2月□3月□4月□5月

□6月□7月■8月■9月■10

月■11月■12月
111年■1月■2月■3月■4月□5月

□6月□7月□8月□9月□10

月□11月□12月

6000   元/月 
□支給上限(每次請領金額不定，但
不超過此上限) 

■支給標準(每次固定請領此額度之
獎助金)

□參與計畫人員，不須支給獎助金

■同時支領其他國科會計畫費用。請註明

計畫委託機構、計畫職稱、支給期間及

支給標準。

□同時支領其他非國科會計畫費用。請

註明計畫委託機構、計畫職稱、支給期

間及支給標準。

□無。

陳大華 

A123456789 
兼任人員

(研究獎助生) 
碩士就讀中 

_110_年□1月□2月□3月□4月□5月

□6月□7月□8月■9月□10

月□11月■12月
_111_年□1月■2月□3月□4月□5月

□6月■7月□8月□9月□10

月□11月□12月

       10000  元/月
■支給上限(每次請領金額不定，但
不超過此上限) 

□支給標準(每次固定請領此額度之
獎助金) 

□參與計畫人員，不須支給獎助金

□同時支領其他國科會計畫費用。請註

明計畫委託機構、計畫職稱、支給期間

及支給標準。

■同時支領其他非國科會計畫費用。請

註明計畫委託機構、計畫職稱、支給期

間及支給標準。 

□無。 

備 

註 

一、本校執行之各類計畫(含補助及委辦)，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對於配偶或四親等以內血親、三親等以內姻親應予迴避，不得進用為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助理人員。 
二、甲、乙雙方應遵守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」第十一點第一項有關「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不得進用為本機關或

所屬機關之臨時人員。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。」之規定。 
三、本申請書由計畫主持人提出，並審查約用人員之資格條件及兼職情形（相關規定請詳閱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辦法」、「科技部補助專題研

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」等），科技部兼任人員支給費用數額，不得超過本校產學合作收支管理辦法規定之最高標準，科技部計畫經費所聘用之研究獎助生，每
月所請領之獎助金並不得低於新臺幣6000元/月。 

四、獎助生支領期間所勾選之月份一定要撥付獎助金，計畫主持人得於執行過程中修正(新增或刪減執行月份)，如修正應重新申請。 
五、本申請表僅適用學習型研究獎助生，勞僱型專任/兼任助理請依本校人事室相關規定辦理。 
六、各類計畫請附該計畫經費核定清單、產學合作計畫請附計畫合約書（須含計畫主持人姓名、計畫名稱、委託機構、執行期限及人事費分配表）影本乙份，併同研究獎

助生關係型態同意書、申請學生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存摺封面影本及學生在學證明供審核。
七、新生(含大學、碩、博生)尚未註冊取得學籍者，不得擔任本表申請之學習型研究獎助生，如辦理休學，自學校開立休學證明書所載之日期起，不得擔任。 
八、計畫主持人如因計畫實際需要調整原核定之約用人員類別、級別、人數或研究人力費者，請先重新填寫本案申請書，並經核准後始得調整。
九、本申請案約用人員應事先簽奉核可，若有特殊情況無法事先申請，請於本申請書右上方欄位敘明原因，並請計畫主持人簽核確認。

計畫主持人簽章：    (請親自簽章) 

計畫主持人 單位主管 研 發 處/產學合作處 人事室 校  長

外國籍學生請填寫

「居留證」號碼 
 

一年級新生未註冊前無

學籍，請自 9 月份註冊

後再擔任學習型獎助生 

本校計畫兼任助理支給上限

(1)大專生：16,000 元/月 
(2)碩士生：22,000 元/月 

(3)博士生：38,000 元/月。 
每月均應至少支給 6000 元 

須檢附文件 
1. 科技部計畫經費核定清單(如下頁附件一) 
2. 本校「研究獎助生學習關係型態同意書」(如下頁附件二) 
3. 申請擔任兼任助理人員之(1)當學期在學證明 (2)身分證正反面影本(3) 郵局存摺帳戶影本 

紅框內不可塗改 



 
 



 



 
 
  



 


